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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7月4日讯 湖南
省2022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笔
试将于7月9日、10日进行。今日，
湖南省人事考试院重新发布今年
“省考”笔试疫情防控要求公告。

公告要求， 考生应于考前14
天申领本人湖南居民健康码（通

过微信公众号“湖南省居民健康卡”申领）和通信大数
据行程卡（通过微信小程序“通信行程卡”申领）。

目前在湖南省外的考生，在严格遵守滞留地防疫
要求和湖南疫情防控部门入湘返湘要求的前提下，建
议提前到达湖南省内备考；在湖南省内的考生，考前
不离开湖南，就地就近备考。考前所有考生应按湖南
疫情防控部门要求做好相关健康管理监测工作。

此外，所有考生须提供首场考试考前48小时内湖
南省内检测服务机构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阴性报
告。考前14天内从外省市入湘返湘的，须提供首场考
试前3天内2次核酸检测阴性报告（2次采样间隔至少
24小时，最后一次采样须在湖南省内检测服务机构进
行）。建议考生在无禁忌的情况下按“应接尽接”原则，
提前完成新冠疫苗接种。

考试当日，建议考生提前90分钟到达考点，预留
足够时间配合考点工作人员进行入场核验。

公告还规定，无准考证、有效参考证件，不能提供
湖南居民健康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不能按要求提
供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阴性报告的、不能提供《考
生承诺书》的；湖南居民健康码为红码或者黄码等10
种情形不准参加考试（详情请扫码）。

■全媒体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黄静静 罗斯妮

由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
诈规定》自今年7月起施行。规定明确七种典型价格欺
诈行为、不再过多限制经营者的标价方式、灵活规定
网络交易明码标价的形式，对于明码标价规则和价格
欺诈行为的认定更加科学合理。

明码标价不能简单理解为仅标示价格，经营者还
应当标示与价格密切相关的其他信息，尽可能减少信
息不对称，使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对价格所对应的商
品或者服务价值有更为清晰的认识，减少价格欺诈的
发生。

如某饭店宣称某菜品打八折销售，但消费者结账
时才被告知须“达到最低消费标准”方可享受八折优
惠。根据规定，经营者的此类行为属于不标示或者显
著弱化标示对消费者不利的价格条件的表现，属于价
格欺诈。

规定明确七种典型价格欺诈行为：一是谎称商品
和服务价格为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二是以低价
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以高价进行结算；三是
通过虚假折价、 减价或者价格比较等方式销售商品
或者提供服务；四是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时，使用
欺骗性、误导性的语言、文字、数字、图片或者视频等
标示价格及其他价格信息；五是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
或者不完全履行价格承诺；六是不标示或者显著弱化
标示对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不利的价格条件，诱骗
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 七是通过积
分、礼券、兑换券、代金券等折抵价款时，拒不按约定
折抵价款。

■据新华社

三湘都市报7月4日讯 扩
大药品耗材集采范围、调整医疗
服务价格、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制
度体系……近日，《湖南省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2022年重点工作任
务》（以下简称《任务》）印发，明确今
年医保领域的改革目标。

■全媒体记者 李琪
实习生 吴雨霜 廖莹 杨祎莎

这7种行为属于典型价格欺诈

推进“大病不出省，一般病在市县解决”
事关你我健康！2022年湖南5大医改重点任务公布

我省发布“省考”疫情防控要求

￥

加快构建有序就医诊疗新格局

作为近年来我省深化医改、 提升医疗服
务水平的重要抓手之一， 我省2022年将加快
国家医学中心、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推进“大
病重病在本省解决”。

支持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建设综合类国家
医学中心，加快建设“1+1+10”委省共建国家
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 打造综合和专科
类别省级区域医疗中心。

《任务》内容显示，我省加快城市医疗集
团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推进“一般的病
在市县解决”。发挥地市级医院医疗救治主力
军作用， 在每个市州建成一个以上有明显成
效的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 发挥县级医院在
县域内的龙头作用， 推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试点提质扩面。

此外， 我省将加强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
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建设， 做实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

开展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工作

进一步降低药品的价格， 让人民群众能
用得上价格更低廉的药品。《任务》提出，我省
将实现全省集中带量采购药品通用名数累计
超过350个，耗材累计10种以上。

在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上，《任务》提
出完善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 开展调
价评估，加强监测，依条件实施价格调整；落
实国家新增价格项目管理办法， 加快新增项
目审核，支持新技术新项目进入临床；探索完
善药学类医疗服务收费项目。

继续推进DRG/DIP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工作，2022年底前全省各市州启动DRG/DIP
改革，长株潭衡区域统筹推进DRG改革，实现
DRG/DIP支付方式统筹地区全覆盖。强化药
品供应保障能力， 持续推进仿制药质量和疗
效一致性评价工作。

强化药品短缺分级应对， 推进药品使用
监测工作，探索完善药品流通新业态新模式。

着力加强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任务》明确，2022年全省将推进疾病预
防控制体系改革， 积极稳妥推进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改革工作。 加强公共卫生队伍建
设，提高重大疫情监测预警、流调溯源和应

急处置能力。
推进公立医疗机构设立公共卫生科等直

接从事疾控工作的科室，推进村（居）民委员
会公共卫生委员会建设。

在提升妇幼健康服务能力方面， 推进危
重孕产妇和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建设， 加强
妇幼健康服务机构标准化建设和规范化管
理，加强妇幼健康特色专科、出生缺陷防治和
生殖医学学科建设。

加强医防融合和医养结合

让健康知识更普及， 我省全面推进健康
教育和健康促进行动， 引导个人形成科学合
理的健康行为，充分发挥“健康第一责任人”
作用。推进实施癌症、脑卒中、心血管病、慢阻
肺等重大慢性病高位筛查干预项目。

探索推行“乡检查、县诊断”远程医疗服
务， 推进基层医防融合提质增效， 加强尘肺
病、 化学中毒等职业病诊断救治康复能力建
设。

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体系

促进医保制度的公平性与可持续性，《任
务》提出，我省全面落实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
度，规范基本医疗保障政策，推动实现全省医
保政策纵向统一、待遇横向均衡，确保医疗保
障制度可持续发展。

增强门诊共济保障功能， 建立健全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门诊费用共济保障机制， 在做
好高血压、 糖尿病等群众负担较重的门诊慢
性病、特殊疾病医疗保障工作的基础上，逐步
将多发病、 常见病的普通门诊费用纳入统筹
基金支付范围。

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
建立防范和化解因病致贫返贫长效机制，强
化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综
合保障。进一步扩大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推动“互联网+健康医疗”发展

《任务》规划，我省大力促进卫生健康信
息化建设，推进智慧医院建设；推动电子健
康卡、医保电子凭证的应用普及，实现诊前、
诊中、诊后全流程信息化管理，推动医院“一
卡通”、“一码付”、“一档查”；推广便民服务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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